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服务指南
补贴名称：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
政策依据：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民政厅关于印发 〈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〉 的通知》，补贴对象具有内蒙古自治区当地户籍，且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70-79周岁老年人。
补贴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50元，且补贴不与同类型更低标准补贴重复发放。
受理及办理信息
	事项
	详情

	申请方式
	无需本人主动申请，实行数据核对认定机制

	办理流程
	民政部门每月从低保金发放清册中调取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，完成受理筛查；随后核对年龄、低保资格等关键信息完成审核；审核通过后，补贴与低保金同步发放

	办理部门
	民政局，苏木乡镇街道、社区民政办办公室可提供政策咨询与信息核对服务

	办理时限
	1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审核流程，保障月度按时发放

	办理时间
	法定工作日9:00-12:00、14:00-17:30


发放相关
发放方式：通过财政补助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，与低保金同卡到账，发放时会注明补贴类型以区分其他资金。
发放时间：按月发放，每月10日前完成发放。
政策衔接：补贴对象年满80周岁后，不再领取该补贴，自动转领普惠制高龄津贴。
咨询方式：0470-6827897

